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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庆海事局公告
2024 年第 1号

安庆海事局关于公布 2025 年度
船员考试工作计划的公告

为便于辖区相关单位、船员及时了解船员考试信息，提高船

员管理质量，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上级要求，结合我局辖区实际，

现将安庆海事局 2025 年度船员考试工作计划及有关事宜通知如

下，请各有关单位和船员根据本计划提前安排，做好培训和考试

报名工作。

一、内河船舶船员适任考试

（一）理论考试

航行长江干线一、二、三类内河船舶船员职务适任证书理论



—2—

考试，2025 年度安排 4 期适任理论计算机终端考试，具体安排如

下：

（二）实操考试

考试类型：除内河一类船长实操考试外的其他各类适任实操

考试。

2025 年度安排 8期适任实操评估考试，具体安排如下：

期数 报名时间 考试时间 专 业
考 试
地 点

第 1期 2月 10 日至 2月 13 日 2月 25日至 2月 28日 驾驶、轮机 安徽省
安庆市
湖心南
路200号
（安庆
海事局
电子考
场）

第 2期 5月 12 日至 5月 15 日 5月 27日至 5月 30日 驾驶、轮机

第 3期 8月 11 日至 8月 14 日 8月 26日至 8月 29日 驾驶、轮机

第 4期 11月10日至11月13日 11月 25日至 11月 28日 驾驶、轮机

期数 报名时间 考试时间 专 业
考 试
地 点

第1期 3月 3日至 3月 6日 3月 18日至 3月 21日 驾驶、航区线

安庆海
事局实
操考场
（具体
地点另
行通知）

第2期 3月 10日至 3月 13日 3月 25日至 3月 28日 轮机

第3期 6月 3日至 6月 6日 6月 17日至 6月 20日 驾驶、航区线

第4期 6月 9日至 6月 12 日 6月 24日至 6月 27日 轮机

第5期 9月 1日至 9月 4日 9月 16日至 9月 19日 驾驶、航区线

第6期 9月 8日至 9月 11 日 9月 23日至 9月 26日 轮机

第7期 12月 1日至 12月 4日 12 月 16 日至 12 月 19 日 驾驶、航区线

第8期 12 月 8日至 12月 11日 12 月 23 日至 12 月 26 日 轮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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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区线考试：原则上与驾驶实操考试同期举行，同时可根据

需求及租船(模拟器)等实际情况实施组织实施。

考试地点：由于安庆海事局无实操考试模拟器（实操船舶），

具体实操考试地点，根据租船(模拟器)等实际情况，另行通知。

二、内河船舶船员基本安全、特殊培训考试

（一）理论考试

考试类型：内河船舶船员基本安全、载运包装危险货物船、

1000 总吨以下油船、1000 总吨以下散装化学品船、客船、滚装

船等。

考试安排：根据辖区船员培训机构的申请，适时组织。

（二）实操考试

考试安排：实操考试原则上安排在当期理论考试结束后当天

进行；具体考试时间，根据当时情况适时调整。

三、有关事项

（一）我局组织的内河船舶船员理论考试，采用计算机终端

的方式开展；内河船舶船员实操考试，采取模拟器操作或实船操

作方式开展；理论考试和实操考试规模将根据实际确定。

（二）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船舶船员适任考试发

证规则》（简称《20 规则》等相关规定申请考试；船员水上服务

资历应在申请相应职务的实际操作考试前取得，请船员在确认满

足资历要求并提供相关证明后报名；不得同时向多个考试机构申

请或向同一考试机构重复申请。

（三）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关于开展内河船员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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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和证书核对工作的通知》等相关规定，请考生提前按规定做

好船员信息采集工作。

（四）考生凭身份证、考试通知书，人脸识别后进考场；船

员理论考试成绩在船员考试系统提交答卷后，系统自动弹出考试

成绩；实操评估成绩由考官当天公布考试成绩，并接受船员及社

会监督。

（五）理论考试科目全部不及格者不能参加实际操作考试；

船员实操考试补考应在当期考试成绩公布 30 日后向初次实操考

试机构提出申请，我局不接受异地实操补考。

（六）适任考试任一科目不合格的，可以自初次适任考试通

知书签发之日起 3年内申请补考；逾期不能通过全部理论考试和

实际操作考试的，所有理论考试和实际操作考试成绩失效。合格

的适任考试成绩自初次适任考试通知书签发之日起 5年内有效。

（七）上述考试计划，如无考生报名，当期考试计划自动取

消；上述考试时间如有变动，将另行通知

（八）本计划未尽事宜，按现有船员管理有关规定执行。

安庆海事局

2024 年 12 月 23 日

抄送： 长江海事局。

安庆海事局办公室 2024年 12月 23日印发


